
丽水市地方标准

《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基本情况

浙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为百合科贝母属的多年生草

本植物，地下鳞茎半球形，直径 1.5～6 cm，有 2～3 片肉质的鳞片。

以地下鳞茎入药，为“浙八味”之一，具清热润肺、化痰止咳等功效，

市场需求量巨大。

目前浙贝母药材基本上来源于平原地区人工栽培，经过近几年的

发展，浙贝母在丽水的种植面积不断增长。2020年本市浙贝母种植

面积 7261 亩，产值 6161.74万，在丽水中药材产业当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为我市的中药材当家品种。浙贝母种植以地下鳞茎繁育为

主，亩用种量约 300公斤，种鳞茎需求量巨大。

本标准适用于丽水市行政区域内浙贝母生产企业及种植大户。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浙贝母种鳞茎繁育的术语和定义、产地

环境、栽培管理、采收、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

（二）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目前国内与浙贝母相关的标准有《浙贝母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14），此标准于 2014年 12月份发布，2015年 1月实施。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发展的需要，以及生产技术和

相关标准的变化，浙江省农科院质标所相关团队对该标准进行修订，

并更名为《浙贝母绿色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20），于

2020年 9月份发布，2020年 10月实施。此标准发布替代了《浙贝母



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14）。

上述规程均为与浙贝母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规程，并未涉及浙贝

母种鳞茎繁育技术。目前我国尚无与浙贝母种鳞茎繁育技术相关的相

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编制。并根据 GB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和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通则等相关标准，结合科研成果和本市浙贝母生产

实践，整理编写而成。

（三）必要性及目的意义

丽水市中药材种植历史悠久，资源丰富。中药材产业是我市九大

农业主导产业之一，近年来发展势头迅猛。浙贝母（Fritillaria

thunbergiiMiq.）为百合科多年生植物，别名浙贝、大贝、象贝、元

宝贝、珠贝，以鳞茎入药，具有清热化痰止咳，解毒散结消痈的功能，

用于风热咳嗽，痰火咳嗽，肺痈，乳痈，瘰疬，疮毒，是我国传统的

大宗中药材。浙贝母在历版《中国药典》均有收载，并被列为“浙八

味”之首，其药用价值及经济价值极高。

目前浙贝母药材基本上来源于平原地区人工栽培，其主产地分布

于浙江、江苏，福建、江西也有少量种植，其中浙江主要有鄞州、磐

安、缙云等地，青田、东阳、永康等县市也有种植，江苏主产地主要

有南通、苏州、泰州等地。经过近几年的发展，浙贝母在丽水的种植

面积不断增长，种鳞茎需求量逐年增加。

本市乃至本省的浙贝母产业缺乏健全的药材种子种苗繁育体系，

种子种苗大部分为“企业自繁自用、农户自产自用自销”，药材产量、

质量难以控制，或者依靠外地高价购买优质种苗以保证产量，导致药



农收益下降。因此，有必要对浙贝母的种鳞茎标准化繁育技术进行总

结和示范推广，此举将有助于提高浙贝母的产量和质量并增加药农的

收益。

国务院印发的《中医药发展战略规划纲要（2016——2030年）》

中指出通过推进中药材规范化种植养殖等途径全面提升中药产业发

展水平，其中道地药材良种繁育和良种繁育基地的建设是推进中药材

规范化种植养殖的前提。本团队近年来研究发现通过高海拔繁育的浙

贝母种鳞茎的产量和质量均显著优于低海拔地区。丽水为典型的山区

市，具有“九山半水半分田”的地貌特征，本标准的制定将推动丽水

利用本地的高海拔山地资源进行浙贝母高质量种鳞茎繁育技术的示

范和推广，通过本标准的示范推广，培养农民从种苗等源头提高中药

材质量的科学种植理念，技术支持本地中药材种子种苗基地的建设，

促进本地浙贝母量质同步提升和浙贝母药材产业的健康持续发展，同

时本项目的实施将有助于增加农民收入，提高山地利用率，具有重大

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

二、工作保障

（一）技术力量

2016年 9 月，组建了由市农科院（现为市农林科院）、市中药

材产业发展中心（现为市农作物总站）和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等多个单位组成的浙贝母高山良种繁育技术攻关团队，历经 5年取得

了大量适用于丽水山区的浙贝母高山良种繁育相关的经验和技术成

果。

在前期工作基础上，项目团队于 2020年 3月份组建“浙贝母种

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标准编制小组，由上述“浙贝母高山良种繁

育技术”攻关团队原班人马组成。具体为：

起草单位：丽水市农作物总站



协作单位：丽水市农林科院、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二）工作计划

2020年 3 月：组建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标准编制

筹备小组，同时启动编制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步骤、责任分工及完成

标准报批的时间表。

2020年 4 月：形成编制提纲，编制标准初稿，向主管部门提出

立项申请；

2020年 7 月：丽水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

同意立项；成立地方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具体任务

2020年 8月~2021年 2月：进一步在青田、龙泉、遂昌等多地开

展相关试验，并总结实验结果，完善标准内容；

2021年 3月~4月：向有关专家征求修改意见，并根据反馈的专

家意见修改标准内容，形成提交送审稿材料；

2021年 5 月：向主管部门提交送审稿材料，申请对标准进行验

收审核。

（三）经费保障

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发展扶持政策及各县（市、区）出台的中药材

产业政策为本项目提供了政策资金保障。

（四）第一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

第一起草单位：丽水市农作物总站。

主要起草人：陈军华、吕群丹、吴剑锋、洪碧伟、方洁、孙彩霞、

潘俊杰、程科军、廖小丽、罗雅慧。

人员分工：陈军华负责组织、协调，制定标准框架等工作；吕群

丹、吴剑锋和洪碧伟负责起草标准文本、编制说明；吴剑锋负责相关

标准、文献、专家征求意见的收集与整理等工作；洪碧伟、方洁、潘



俊杰、孙彩霞、程科军、许莺婷、廖小丽、罗雅慧和吴维聪主要负责

相关栽培试验工作、技术内容和指标的确定等工作；吕群丹和吴剑锋

负责审定会记录，标准的修正、核对和上报工作。

（五）参与起草单位及协调情况

参与起草单位：丽水市农林科院、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 9 月，组建浙贝母高山良种繁育技术团队，团队成员主

要市农科院（现为市农林科院）、市中药材产业发展中心（现为市农

作物总站）和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的中药材专业人员组

成。

为确保标准编制工作顺利开展，2020 年 3月成立地方标准编制

组，由市农作物总站站长陈军华任编制组组长，由吴剑锋担任副组长，

组员包括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单位

的副研究员、农艺师、助理研究员等专业技术人员 10余人。编制组

人员明确分工，各负职责，同时又相互协调配合。

（六）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介绍

标准的起草小组由标准起草单位相关技术人员组成。2016年开

始，起草团队多名成员参加《丽水中药材当家品种良种繁育地筛选及

繁育技术研究》，系统开展了丽水区域内不同海拔条件下繁育浙贝母

种鳞茎的生长情况、产量、主效成分含量的评估等工作，发现在 550

米~1250米海拔条件下繁育的浙贝母种鳞茎品质显著高于低海拔，在

利用高山优势培育优质浙贝母种鳞茎方面积累了经验，为科学合理提

升浙贝母种鳞茎质量提供了数据支持。在青田、龙泉、缙云等地进行

大面积推广相关技术 1225亩。

本标准起草团队成员还参与制定了浙江省地方标准《浙贝母绿色

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20），该标准于 2020年 9月份发



布，2020年 10月实施。

（七）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管理。

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做好分工，明确任务。加强协调、进度安排、

试验评估、结果总结等管理。落实人员、资金到位，确保标准如期、

有效推进。

（二）强化技术指导与合作。邀请浙江大学、丽水市农科院中药

材所、市农作物总站、市土肥植保站等部门的技术支持，加强合作，

确保标准制定工作如期完成。根据项目实施各个环节的技术要求，做

好人员的技术培训和技术指导，建好项目台账。

三、编制过程及说明

（一）任务来源

丽水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于 2020年 7月 8日

下发了《关于下达 2020年第一批丽水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的通

知》（丽标战略办〔2020〕5号）文件，其中第 21项标准《浙贝母

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的起草单位为丽水市农作物总站。

（二）主要工作过程

1. 编制小组成立与计划编制

2020年 3 月：组建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标准编制

筹备小组，同时启动编制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步骤、责任分工及完成

标准报批的时间表。

2020年 4 月：形成编制提纲，编制标准初稿，向主管部门提出

立项申请；

2020年 7 月：丽水市全面实施标准化战略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准

同意立项；成立地方标准编制小组，明确小组成员的具体任务



2020年 8月~2021年 2月：进一步在青田、龙泉、遂昌等多地开

展相关试验，并总结实验结果，完善标准内容；

2021年 3月~4月：向有关专家征求修改意见，并根据反馈的专

家意见修改标准内容，形成提交送审稿材料；

2021年 5 月：向主管部门提交送审稿材料，申请对标准进行验

收审核。

2. 实地调研与专家咨询

为提高本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起草小组多次赴各地进行咨询

与交流。先后调研了青田、缙云、龙泉、遂昌等地的浙贝母栽培基地

和生产情况，并与当地科研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生产者进行交流，

了解当地浙贝母栽培关键技术要点等情况。

3. 资料收集与标准起草

编制小组收集了国内现有浙贝母相关地方标准 3个，浙贝母生产

相关论文 10余篇，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结合近年来起草小组

的研究成果与协作单位的生产经验，确定了本标准的初步框架，并起

草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在此基础上，起草小组集中对标准的范围、主

要技术指标、最新技术采用等内容进行了讨论，最终确定了标准的主

要内容，并起草形成标准文本及其编制说明的征求意见稿。

4. 意见征求与标准送审

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编制组于 2021年 3月 20日－4月 2日

向浙江大学、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丽

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站、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协会、景宁县农业农村局

等单位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生产一线专家征求意见，共发放意

见征求文本 10份，同时在丽水市市政府网站面向社会公开发布征求

意见通知（3月 30日-5月 8日），最终回收征求意见表 9份，经汇

总、整理后共收到修改意见 28条。经编制组共同讨论后，决定采纳



修改意见 23条（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在采纳吸收各方意见的基

础上，编制组进一步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了标准送

审稿。

（三）征求意见汇总情况

详见附件 1：2020年丽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省/市地方标准的

关系

目前国内与浙贝母相关的标准有《浙贝母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14），此标准于 2014年 12月份发布，2015年 1月实施。

考虑到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发展的需要，以及生产技术和

相关标准的变化，浙江省农科院质标所相关团队对该标准进行修订，

并更名为《浙贝母绿色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20），于

2020年 9月份发布，2020年 10月实施。此标准发布替代了《浙贝母

生产技术规程》（DB 33/T 532—2014）。

上述规程均为与浙贝母产品相关的生产技术规程，并未涉及浙贝

母种鳞茎繁育技术。目前我国尚无与浙贝母种鳞茎繁育技术相关的相

国家、行业、省地方标准。

五、标准文本介绍及变更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1. 实用性原则

针对我市浙贝母种鳞茎生产实际，优化集成当前浙贝母种鳞茎生

产的技术和方法，并广泛征求和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具有很强的操

作性和指导性。标准文本简洁明了，便于农技人员和生产者使用。



2. 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以国家、省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丽水市地方标准规范管理

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等法律法规为准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编制。标准文本的编排采用中国标准编写模板 TCS 2010版进行排

版，确保标准文本的规范性。

3. 科学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以国内现有浙贝母标准、科研论文、学术著作

及近年来华重楼生产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为主要依据，在调查、分析

和总结基础上，结合编制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确定有关技

术指标，确保本标准具有科学性、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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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名称及变更说明

标准名称：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

无变更。

（四）标准适用范围及变更说明



适用范围：本标准适用于丽水市行政区域内浙贝母生产企业及种

植大户。

无变更。

（五）标准结构框架及变更说明★

本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浙贝母种鳞茎繁育的术语和定义、产地

环境、栽培管理、采收、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

无变更。

（六）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及说明

本标准属推荐性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浙贝母种鳞茎繁育的术

语和定义、产地环境、栽培管理、采收、肥水管理、病虫害综合防治

等。标准提出的技术条款、指标、参数等，主要来源于丽水市农业部

门农业技术人员的研究成果和公开发表的技术性文章以及丽水市华

重楼栽培药农在生产中积累的先进经验。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研究制定颁布后，将及时组织实施：

（1）示范培训，提高浙贝母优质种苗推广面积和标准化的生产

水平；（2）“商转苗”，改变当前丽水从外地调种苗生产浙贝母商

品为主的格局，建立浙贝母良种繁育基地，提高丽水浙贝母的产量和

品质，降低浙贝母种植成本，增强市场竞争力；（3）在丽水地区积

极组织推广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和标准化的生产水平，推

广面积力争达到 3000 亩次，减少用种成本 2500 万元以上，产值达

4000万元。

七、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等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可进一步规范浙贝母种鳞茎和生产技术，并

推广在全市应用，提高浙贝母种鳞茎及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增加农民

收入，促进我市中药材产业健康发展。

建议政府部门要重视对标准的组织领导，加强标准的宣传贯彻工

作，出台优惠政策措施，鼓励企业、合作社、家庭农场、种植大户及

农民按标准生产。标准制定单位要开展技术培训，并建立标准化示范

基地，引导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及农民按标准生产，推动本标准

的贯彻实施。

九、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该标准制订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我市浙贝母生产实际为基础，以国内相

关标准、实践经验、生产调研、文献报道等为参考依据，按照标准编

写要求进行统一规定。本标准在涉及强制性内容时均采用现行强制性

标准，技术部分由于各地栽培制度、气候条件、生产方式等不同，本

标准只是给予范围约定，生产者可结合实际生产情况在一定范围内进

行调整。因此，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协调一致的，

其技术措施也是为能更好的将产品质量安全、产地生态环境等控制在

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要求范围内而定。因此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

标准发布、实施，不需进行风险评估。

该标准制定实施后，无需废止其它标准。

十一、其它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予以说明的问题。

附件：1. 2020 年丽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2. 2020 年丽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处理表



附件 1 ：

2020 年丽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汇总表

标 准 项 目 名 称 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

序

号

章条

编号

原 稿

标题名称+条款内容
修改建议/意见 修改理由

提出单位（处室）名称/

个人姓名

处理意见

(采纳/未采纳)
理由

1 全文

标准中涉及“种鳞茎”的
地方，有的为“种鳞茎，

有的为“母鳞茎”“鳞茎”
统一种鳞茎的叫法 丽水市农林科院/姚宏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 1范围 肥料管理
肥水管理（并建议文中水份

管理与施肥部分合并）

章节顺序

问题
丽水市农林科院/吴全聪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3 3 术语和定

义
增加直播和切丁播种的术语 / 丽水市农林科院/姚宏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4

3.1 浙贝母

（Fritillaria
thunbergii
Miq.）

直径 1.5 cm～6 cm 直径 1.5 cm～6 cm，高
1cm~2cm /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姜娟萍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5 3.1 浙贝母 为“浙八味”之一。
增加：具清热润肺、化痰止

咳等功效
/ 丽水市农林科院/程文亮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6 3.3 高山繁

育
550 m以上 550 m～1250 m / 丽水市农林科院/程文亮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7 3.3 高山繁

育

利用海拔 550 m以上区

域繁殖培育浙贝母种鳞

茎。

利用海拔 800 m以上区域繁

殖培育浙贝母种鳞茎。
/

景宁县农业局/叶发宝、

雷刘东
未采纳

前期实验结果表明 550

米~1250米繁育效果良

好。

8 3.4 珠贝 为完整的鳞茎
为完整的浙贝母鳞茎加工而

成
/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姜娟萍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9 3.6 鳞茎膨

大期
3月中旬至 5月 3月中旬至 5月（上、中、

下旬）
/ 丽水市农林科院/程文亮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0 4.1 基本要

求
丽水南部区域 删除：丽水 / 丽水市农林科院/程文亮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1 4.1 基本要

求

周围无“三废”污染及其

他污染源。
删除。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吴东涛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2 4.2 地块选

择

选择微酸性或近中性的

沙质轻壤土、种植，pH
值为 5.5～6.8为宜。黏

性土壤不宜用于繁育浙

贝母种鳞茎。

选择微酸性或近中性 pH 值

5.5～6.8的沙质轻壤土种植。

提倡异地繁育种鳞茎。

/ 丽水市农林科院/姚宏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3 4.2 地块选

择

选择微酸性或近中性的

沙质轻壤土、种植，pH
值为 5.5～6.8为宜。黏

性土壤不宜用于繁育浙

贝母种鳞茎。

选择土壤透水性好的

（田）地块，提倡异地

繁育种鳞茎。

选择微酸性或近中性的砂质

轻壤土种植，pH 值为 5.5～
6.8为宜。

选择土壤通透性好的（田）

地块，提倡异地繁育种鳞茎。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吴东涛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此意见与 12条基本相

同，两条意见结合采纳。

14 5 栽培管理 全段

在“5 栽培管理”中增加“田
间管理”，将“8 肥料管理”“9
水分管理”“10 病虫害管理”

放到田间管理中。

章节顺序

问题
丽水市农林科院/姚宏

部分采纳，章节按照吴

全聪专家意见进行修改

整理。

合理



15 5.2整地

前期种植过浙贝母且未

进行水旱轮作的地块施

用杀菌剂进行杀菌。

前期种植过浙贝母且未进行

水旱轮作的地块应进行土壤

消毒处理。增加杀菌剂的使

用方法和剂量

/ 浙江大学/毛碧增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6 5.2整地

前期种植过浙贝母且未

进行水旱轮作的地块施

用杀菌剂进行杀菌。

前期种植过浙贝母且未进行

水旱轮作的地块应进行土壤

消毒处理。

/ 丽水市农林科院/吴全聪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7 5.3.1 宜在 9月中旬～10月下

旬
宜在 9月中旬～10月上旬 /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姜娟萍
未采纳

高海拔地区种植时间可

以稍晚于平原地区。尤其

对于前作为水稻的地块，

可留足时间收割前作。

18 5.3.2 种鳞

茎处理

切好后立即用杀菌剂进

行杀菌。

明确杀菌剂的使用方法和剂

量
/ 浙江大学/毛碧增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19 5.3.2种鳞茎

处理

播种前，用杀菌剂对种

鳞茎进行杀菌。

播种前，用？（什么）？（怎

么）对种鳞茎进行处理。
/ 丽水市农林科院/吴全聪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0 5.3.5畦面覆

盖
腐熟的农家肥 建议删去 / 浙江大学/毛碧增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1 7 室内贮藏 室内贮藏 越夏管理 /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姜娟萍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2 7种鳞茎越

夏管理
7.1田间越夏 整节并入栽培管理 / 丽水市农林科院/吴全聪 未采纳

参考省标准浙贝母绿色

生产技术规范（DB33
532-2020）

23 7.1 套种作物应少施化肥 套种作物应少施化肥，农药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李阳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4
7.2 室内贮

藏越夏

将采收的鳞茎进行挑

选，选健壮无病的鳞茎

作种，剔除破损、有病

的鳞茎，并按大小分级

将采收的鳞茎进行挑选，剔

除破损、有病的鳞茎，选健

壮无病的鳞茎作种，并按大

小分级

/ 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协会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5 8.1 与生产产品相比 与生产商品贝相比 / 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协会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6 8.1 肥料选

择

施肥时宜使用腐熟农家

有机肥和商品有机肥，

提倡使用无烟草木灰或

焦泥灰，不宜大量使用

鸡粪有机肥。

宜使用腐熟农家肥或商品有

机肥，提倡使用无烟草木灰

或焦泥灰，不宜大量使用鸡

粪。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吴东涛
采纳并按意见修改 合理

27 8.2.1 基肥

翻地时施入腐熟的农家

肥 1500 kg/亩～2000
kg/亩，或商品有机肥

300 kg/亩～400 kg/亩，

或腐熟的蚕砂 300 kg/
亩～400 kg/亩。有条件

的可加施茶籽饼100 kg/
亩～150 kg/亩。

这里建议统一一种肥料（例

如商品有机肥），其余农家

肥、蚕沙、茶籽饼根据用量

进行换算。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吴东涛
未采纳

本校准针对群体为农民，

部分农民换算能力不强，

容易产生换算错误而导

致施肥过量或不足的问

题。

28 8.2.2 腊肥

12月中下旬将三元复合

肥（15:15:15）施入畦面，

用量为 15 kg/亩～ 20
kg/亩。

腊肥和苗肥建议根据作物需

肥规律调整三元复合肥的配

方（以营养生长为主用高 N，
以生殖生长为主用高 P和高

K）

/ 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

站/吴东涛
未采纳

浙贝母的药用部位为地

下鳞茎（属于营养生长部

位），为提高药用部位的

产量，会通过摘花打顶来

防止生殖生长对养分的

消耗。

注：回函无意见一并汇总统计。



附件 2 ：

2020 年丽水市地方标准征求意见处理表
项 目 名 称 浙贝母种鳞茎高山繁育技术规程

意见发出

及收回情况

①发送“征求意见稿”的情况：

公文便函：市级收文单位家数__1_、县级收文单位家数___；

工作条线：送达人数__9__（电话/微信/钉钉/办公助手/QQ/邮件等联系群/人）

社会公众：途径种类数_1_ 征求次数_1__（公开网站/电视/报纸等）

②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的单位数: __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没有回函的单位数：_9_个；

③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并有建议或意见的单位数: _9_个；

收到“征求意见稿”后，回函无意见的单位数: __个。

反馈意见

覆盖面

（1）市级行业领域相关部门（单位）：

□市级 行业主管（归口）部门：主要涉及： 浙江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丽水市农林科院、丽水市土肥植保能源总站

等 3 个相关业务处室或下属事业单位；涉及区域： 市直 景宁 县（莲都区/龙泉市/青田县/云和县/庆元县/缙云县/遂昌县/松阳

县/景宁县/经济开发区）

□其他相关行业部门：主要涉及： 浙江大学、丽水市中药材产业协会 等 3 个部门或下属事业单位。

□专业标技委 行业协会 科研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 大专院校

（2）县级行业领域相关部门（单位）：

县域地区个数 2
□县级 行业主管（归口）部门：主要涉及： 景宁县农业农村局 等 2 个相关业务科室或下属事业单位；

□其他相关行业部门：主要涉及： 龙泉市中药材产业协会 等 1个部门或下属事业单位。

□专业标技委 行业协会 □科研机构 □检验检测机构 □大专院校

（3）标准相关利益方：

□生产单位 □技术单位 □销售单位 □经营单位 □管理单位 □服务单位

□应用单位（使用单位）□评价单位 □其他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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